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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首发限售股份；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为256,744,747
股。该部分限售股份对应的股东数量为9名，占上海概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概伦电子”）股本总数的59.00%，限售期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42个月。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256,744,747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5年6月30日（因2025年6月28日为非交易日，故顺延

至下一交易日）。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上海概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3703号）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上海概伦电子

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科创板上市交易的通知》（[2021]492号），公司首次向社会公

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43,380,445股，并于 2021年 12月 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

创板挂牌上市。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首发限售股份，限售股股东数量为9名，对应的股份数量为256,
744,747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 59.00%，限售期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42个月。现限售期

即将届满，将于2025年6月30日起上市流通。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动情况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属于首发限售股，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至今，公司因2023
年限制性股权激励计划归属发生两次股本数量变化，具体情况如下：

（一）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属

公司于2025年2月13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

更登记证明》，公司已完成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的股份登

记工作；本次归属的股票数量为126,900股，并已于2025年2月18日上市流通。本次限制性股

票归属后，公司股本总数由433,804,445股增加至433,931,345股。

有关详情请见公司于 2025年 2月 1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

《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属结果暨股份上市公告》（公

告编号：2025-008）。

（二）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归

属期归属

公司于2025年5月21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

更登记证明》，公司已完成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和预留授

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的股份登记工作；本次归属的股票数量为1,246,508股，并已于2025年5
月 26日上市流通。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后，公司股本总数由 433,931,345股增加至 435,177,
853股。

有关详情请见公司于 2025年 5月 2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

《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

归属结果暨股份上市公告》（公告编号：2025-033）。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根据《上海概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上海

概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等文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本

次申请限售股上市流通的股东对其所持股份的承诺如下：

（一）公司股东刘志宏先生做出的承诺如下：

“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以下简称“锁定期”），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

人在本次发行及上市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以下简称“首发前股份”），也不要求公司

回购该部分股份。

2、公司上市后6个月内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公司的股票发行价格，

或者公司股票上市后6个月期末（如该日非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

公司的股票发行价格，则本人在本次发行及上市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的锁定期将自

动延长 6个月。若公司在 6个月期间内已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

项，则上述收盘价格指公司股票经调整后的价格。

3、除遵守前述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外，本人自锁定期满之日起4年内，每年转让的所持公

司首发前股份不得超过上市时所持公司首发前股份总数的25%。本人在任职期间内（于本承

诺中的所有股份锁定期结束后）每年转让的公司股份数量将不超过本人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如本人出于任何原因离职，则在离职后半年内，将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持有

的公司的股份。若本人于任期届满前离职，于本人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半年

内，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25%。在本人被认定为公司实际控

制人及担任公司董事期间，本人将向公司申报本人持有公司股份数量及相应变动情况；本人

持有公司股份的持股变动申报工作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董事、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

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以及其

他不时颁布实施的关于锁定期及锁定期满减持上市公司股票的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

4、本人持续看好公司业务前景，全力支持公司发展，拟长期持有公司股票。若本人拟减

持本次发行及上市前已持有的公司股份，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证券监督管理部门及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明确并披露公司的控制权安排，保证

公司持续稳定经营；且将在减持前3个交易日通过公司公告减持计划，未履行公告程序前不进

行减持。自锁定期届满之日起24个月内，若本人减持本人在本次发行及上市前已持有的公司

股份，减持价格应不低于公司的股票发行价格。若在本人减持前述股份前，公司已发生派息、

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减持价格应不低于公司的股票发行价格经相应调

整后的价格。

5、若公司因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十二章第二节规定的重大违

法情形，触及退市标准的，或公司因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第十一条，触及退市风险警示标准的，自相关行政处罚决定或者司

法裁判作出之日起至公司股票终止上市前，本人不减持公司股份。

6、如未履行上述承诺，本人将在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公开说明未履行

的具体原因，并向公司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因其未履行上述承诺而获得的收入将全

部归公司所有，在获得该收入的五日内将该收入支付给公司指定账户；如因未履行上述承诺

给公司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向公司或其他投资者赔偿相关损失。

7、若监管规则发生变化，则本人在锁定或减持公司股份时将执行届时适用的最新监管规

则。

8、本人不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承诺。”

（二）公司股东KLProTech H.K. Limited做出的承诺如下：

“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以下简称“锁定期”），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

单位在本次发行及上市前持有的公司股份（以下简称“首发前股份”），也不要求公司回购该部

分股份。

2、公司股票上市后6个月内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公司的股票发行

价格，或者公司股票上市后6个月期末（如该日非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收盘价

低于公司的股票发行价格，则本单位在本次发行及上市前持有的公司股份的锁定期将自动延

长6个月。若公司在6个月期间内已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

上述收盘价格指公司股票经调整后的价格。

3、本单位持续看好公司业务前景，全力支持公司发展，拟长期持有公司股票。若本单位

拟减持本次发行及上市前已持有的公司股份，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证券监督管理部门及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在减持前3个交易日通过公司公

告减持计划，未履行公告程序前不进行减持。自锁定期届满之日起24个月内，若本单位减持

本次发行及上市前已持有的公司股份，减持价格应不低于公司的股票发行价格。若在本单位

减持前述股份前，公司已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减持价格应不

低于公司的股票发行价格经相应调整后的价格。

4、若公司因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十二章第二节规定的重大违

法情形，触及退市标准的，或公司因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第十一条，触及退市风险警示标准的，自相关行政处罚决定或者司

法裁判作出之日起至公司股票终止上市前，本单位不减持公司股份。

5、如未履行上述承诺，本单位将在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公开说明未履

行的具体原因，并向公司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因其未履行上述承诺而获得的收入将

全部归公司所有，在获得该收入的五日内将该收入支付给公司指定账户；如因未履行上述承

诺给公司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向公司或其他投资者赔偿相关损失。

6、在本单位持有公司股份期间，若监管规则发生变化，则本单位在锁定或减持公司股份

时将执行届时适用的最新监管规则。”

（三）公司股东共青城峰伦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做出的承诺如下：

“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以下简称“锁定期”），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

单位在本次发行及上市前持有的公司股份（以下简称“首发前股份”），也不要求公司回购该部

分股份。

2、公司股票上市后6个月内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公司的股票发行

价格，或者公司股票上市后6个月期末（如该日非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收盘价

低于公司的股票发行价格，则本单位在本次发行及上市前持有的公司股份的锁定期将自动延

长6个月。若公司在6个月期间内已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

上述收盘价格指公司股票经调整后的价格。

3、本单位持续看好公司业务前景，全力支持公司发展，拟长期持有公司股票。若本单位

拟减持本次发行及上市前已持有的公司股份，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证券监督管理部门及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在减持前3个交易日通过公司公

告减持计划，未履行公告程序前不进行减持。自锁定期届满之日起24个月内，若本单位减持

本次发行及上市前已持有的公司股份，减持价格应不低于公司的股票发行价格。若在本单位

减持前述股份前，公司已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减持价格应不

低于公司的股票发行价格经相应调整后的价格。

4、若公司因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十二章第二节规定的重大违

法情形，触及退市标准的，或公司因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第十一条，触及退市风险警示标准的，自相关行政处罚决定或者司

法裁判作出之日起至公司股票终止上市前，本单位不减持公司股份。

5、如未履行上述承诺，本单位将在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公开说明未履

行的具体原因，并向公司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因其未履行上述承诺而获得的收入将

全部归公司所有，在获得该收入的五日内将该收入支付给公司指定账户；如因未履行上述承

诺给公司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向公司或其他投资者赔偿相关损失。

6、在本单位持有公司股份期间，若监管规则发生变化，则本单位在锁定或减持公司股份

时将执行届时适用的最新监管规则。”

（四）公司股东共青城明伦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共青城伟伦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共青城经伦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共青城毅伦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共青城智

伦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井冈山兴伦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做出的承诺如下：

“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以下简称“锁定期”），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

单位在本次发行及上市前持有的公司股份（以下简称“首发前股份”），也不要求公司回购该部

分股份。

2、公司股票上市后6个月内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公司的股票发行

价格，或者公司股票上市后6个月期末（如该日非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收盘价

低于公司的股票发行价格，则本单位在本次发行及上市前持有的公司股份的锁定期将自动延

长6个月。若公司在6个月期间内已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

上述收盘价格指公司股票经调整后的价格。

3、本单位持续看好公司业务前景，全力支持公司发展，拟长期持有公司股票。若本单位

拟减持本次发行及上市前已持有的公司股份，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证券监督管理部门及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在减持前3个交易日通过公司公

告减持计划，未履行公告程序前不进行减持。自锁定期届满之日起24个月内，若本单位减持

本次发行及上市前已持有的公司股份，减持价格应不低于公司的股票发行价格。若在本单位

减持前述股份前，公司已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减持价格应不

低于公司的股票发行价格经相应调整后的价格。

4、若公司因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十二章第二节规定的重大违

法情形，触及退市标准的，或公司因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第十一条，触及退市风险警示标准的，自相关行政处罚决定或者司

法裁判作出之日起至公司股票终止上市前，本单位不减持公司股份。

5、本单位承诺，于本单位依《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以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

规定或监管规则通过采取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本单位持有的本次发行及上市前

股份时，本单位持有的股份可减持比例应与公司之控股股东暨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其他境内员工持股平台之股份数额合并计算。前述境内员工持股平台，系指共青城智伦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共青城明伦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共青城伟伦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共青城经伦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共青城毅伦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井冈山

兴伦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之合称。

6、如未履行上述承诺，本单位将在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公开说明未履

行的具体原因，并向公司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因其未履行上述承诺而获得的收入将

全部归公司所有，在获得该收入的五日内将该收入支付给公司指定账户；如因未履行上述承

诺给公司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向公司或其他投资者赔偿相关损失。

7、在本单位持有公司股份期间，若监管规则发生变化，则本单位在锁定或减持公司股份

时将执行届时适用的最新监管规则。”

（五）公司股东刘志宏、共青城峰伦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KLProTech H.K. Limited
做出的补充承诺如下：

1、刘志宏承诺

“本人在通过采取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方式依法减持本企业持有的首发前股份时，本

人可减持股份数额应与公司股东共青城峰伦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KLProTech H.K.

Limited、共青城明伦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共青城伟伦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共青城

经伦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共青城智伦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共青城毅伦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及井冈山兴伦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的可减持首发前股份数额合并

计算。”

2、共青城峰伦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承诺

“本企业在通过采取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方式依法减持本企业持有的首发前股份时，

本企业可减持股份数额应与公司股东刘志宏、KLProTech H.K. Limited、共青城明伦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共青城伟伦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共青城经伦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共青城智伦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共青城毅伦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井冈山兴

伦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的可减持首发前股份数额合并计算。”

3、KLProTech H.K. Limited承诺

“本企业在通过采取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方式依法减持本企业持有的首发前股份时，

本企业可减持股份数额应与公司股东刘志宏、共青城峰伦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共青城

明伦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共青城伟伦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共青城经伦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共青城智伦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共青城毅伦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及井冈山兴伦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的可减持首发前股份数额合并计算。”

有关上述补充承诺详情请见公司于 2024年 12月 3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披露的《关于股东解除一致行动协议暨公司无控股股东及无实际控制人的提示性公

告》（公告编号：2024-050）。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申请上市的限售股股东严格履行了相应的承诺事项，不存在相

关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一）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概伦电子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均已严格履行了

相应的股份锁定承诺；

（二）概伦电子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数量、本次实际可流通股份数量及上市流通时

间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

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规定；本次

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相关规定的要求及股东限售承诺；

（三）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概伦电子对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

完整。

综上所述，保荐机构对概伦电子本次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的事项无异议。

五、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情况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首发限售股份，限售股股东数量为9名，对应的股份数量为

256,744,747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59.00%，限售期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42个月。

（二）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5年6月30日（因2025年6月28日为非交易日，故顺延至下

一交易日）。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合计

股东名称

KLProTech H.K. Limited

刘志宏

共青城明伦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共青城峰伦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共青城伟伦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共青城经伦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共青城毅伦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共青城智伦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井冈山兴伦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持有限售股数量（股）

91,637,109

70,055,723

30,846,366

24,211,288

21,667,044

10,189,103

3,800,748

3,404,473

932,893

256,744,747

持有限售股占总
股本比例

21.06%

16.10%

7.09%

5.56%

4.98%

2.34%

0.87%

0.78%

0.21%

59.00%

本 次 上 市 流 通 数 量
（股）

91,637,109

70,055,723

30,846,366

24,211,288

21,667,044

10,189,103

3,800,748

3,404,473

932,893

256,744,747

剩余限售股
数量（股）

0

0

0

0

0

0

0

0

0

0

注：持有限售股占总股本比例，以四舍五入的方式保留两位小数。

（四）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1

合计

限售股类型

首发限售股份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256,744,747

256,744,747

限售期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42个月

六、上网公告附件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概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

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概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1日

证券代码：688206 证券简称：概伦电子 公告编号：2025-038

上海概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1、担保事项的基本情况
海南钧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淮安捷泰新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淮安捷泰”）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淮安分行申请办理的综合授信
敞口额度人民币49000万元整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具体担保事项以担保合同中的约定为
准。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上饶捷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饶捷泰”）向浦发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申请办理的综合授信敞口额度人民币5000万元整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具体担保事项以担保合同中的约定为准。

公司为全资孙公司滁州捷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滁州捷泰”）向广发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滁州分行申请办理的综合授信敞口额度人民币10000万元整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具体担保事项以担保合同中的约定为准。

公司于2024年12月17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七十一次会议、2025年1月2日召开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对下属公司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下属
公司申请金融机构信贷业务及日常经营需要时为其提供对外担保，预计担保总额度为人民币
1,400,000万元。本次担保事项为对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下属全资子/孙公司提供担保，在
审议批准的额度范围内，无需再提交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1：
1、公司名称：淮安捷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2、注册时间：2022年10月13日
3、注册地址：江苏省淮安市涟水县经济开发区迎宾大道8号
4、注册资本：150,000万元人民币
5、法定代表人：张满良
6、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光伏设备及元
器件制造；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货物进出口；工程管理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
活动）。

7、财务数据：截至 2024 年 12月 31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736,811.09万元，净资产为 134,
536.68万元，2024年度营业收入为 571,702.65万元，营业利润为-24,815.45万元，净利润为-
20,485.79万元。（以上数据经审计）

8、与公司的关系：淮安捷泰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9、淮安捷泰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被担保人2：
1、公司名称：上饶捷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2、注册时间：2019年12月06日
3、注册地址：江西省上饶经济技术开发区兴业大道8号
4、注册资本：90,200万元人民币
5、法定代表人：张满良

6、经营范围：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的开发、建设、维护、经营管理、技术咨询与服务；单晶
硅棒、单晶硅片、多晶铸锭、多晶硅片、高效太阳能电池、组件及光伏发电系统的研发、加工、制
造与销售；太阳能原料及相关配套产品的生产和销售；自营和代理光伏设备货物和技术的进
出口；建筑工程施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审批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财务数据：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1,051,276.16万元，净资产为 243,
829.76万元，2024年度营业收入为 757,465.34万元，营业利润为-39,100.87万元，净利润为-
32,434.35万元。（以上数据经审计）

8、与公司的关系：上饶捷泰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9、上饶捷泰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被担保人3：
1、公司名称：滁州捷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2、注册时间：2021年12月14日
3、注册地址：安徽省滁州市来安县汊河镇文山路18号
4、注册资本：120,000万元人民币
5、法定代表人：张满良
6、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货物进出口；工

程管理服务（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许可项目：发电
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财务数据：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862,114.16万元，净资产为 232,
239.86万元，2024年度营业收入为 605,845.73万元，营业利润为-28,104.42万元，净利润为-
22,348.08万元。（以上数据经审计）

8、与公司的关系：滁州捷泰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上饶捷泰的全资子公司，即公司的全资孙
公司。

9、滁州捷泰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事项的主要内容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淮安捷泰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淮安分行申请办理的综合授信敞

口额度人民币 49000万元整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具体担保事项以担保合同中的约定为
准。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上饶捷泰向浦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申请办理的综合授信敞
口额度人民币5000万元整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具体担保事项以担保合同中的约定为准。

公司为全资孙公司滁州捷泰向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滁州分行申请办理的综合授信敞
口额度人民币 10000万元整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具体担保事项以担保合同中的约定为
准。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目前，本公司及全资子/孙公司对外提供的担保累计金额为人民币906,760万元（含

本次担保），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233.28%，本公司及全资子/孙公司的担保均不
存在逾期担保、涉及诉讼担保的情况。

特此公告。

海南钧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20日

证券代码：002865 证券简称：钧达股份 公告编号：2025-053

海南钧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全资子/孙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宏辉果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06月20日(星期五)下午15:00-16:00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以网络互动方式召开
了2024年度暨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暨现金分红说明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活动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5年06月07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官网（http://www.sse.com.cn）披露了《关于

召开2024年度暨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暨现金分红说明会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7），并
通过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提问预征集”栏目和邮件方式提前征集投资者所关注的问题。

公司于2025年06月20日(星期五)下午15:00-16:00，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
（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以网络互动方式召开了2024年度暨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
暨现金分红说明会，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黄暕先生，财务总监陈来凤女士，董事会秘书、副总经
理吴燕娟女士,独立董事芮奕平先生出席本次说明会，通过网络互动形式与投资者进行交流
和沟通，就投资者关注的问题进行了回复。

二、主要问题及回复情况
本次活动主要问题及答复整理如下：
1、如何借力当前提振消费的契机，把经营提上一个新台阶，有没有具体的措施？
答复：您好！公司作为一家专业生鲜产品服务商，历经多年发展，聚焦主业、深耕实业，涵

盖果蔬产品服务、速冻食品经营、食用油经营、冷冻肉类贸易等业务，不断优化业务结构，以适
应市场需求的不断变化，实现企业健康可持续，开创企业发展新局面。公司将秉持稳健经营
策略，聚集主业，深化高质量发展，加快融入新发展体系，稳步推进各项业务，努力提升市场竞
争力和经营业绩，深化产业协同创新发展，不断增强公司在动态市场环境中的综合竞争实
力。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

2、请问贵司下半年业绩发展有何展望？
答复：您好！公司将继续聚焦主营业务发展，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稳步落实各项经营举

措，不断提升经营质量，实现主营业务的稳定增长和健康发展，全面提升整体运营质量，努力
以优秀的业绩回报广大投资者。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

3、公司控股权变更后，会给公司带来什么变化？对提高公司经营业绩有什么帮助？
答复：您好！本次交易事项将进一步优化公司的股权结构，各方将协调自身优质资源，为

公司赋能，推动公司的长期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增强公司盈利能力
和抗风险能力，提升公司自身价值。该事项尚需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合规性确认并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股份过户登记手续，能否通过相关部门审批及通过审批的时间
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事项的进展情况敬请关注公司后续公告。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

4、公司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现金分红金额为1,535.56万元，占年均净利润的51.38%，
未来在股东回报方面有何具体计划？

答复：您好！公司高度重视投资者回报，制定了《宏辉果蔬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

（2025-2027年）股东回报规划》，明确了公司现金分红标准和分红比例，充分保护中小投资者
的合法权益，未来公司将继续聚焦主业，稳健经营，稳步推进各项业务进展，不断创造价值，提
高公司经营水平和盈利能力，为股东带来更多长期回报。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

5、请问公司今年上半年的利润情况如何？
答复：您好！公司2025年半年度的经营情况您可关注后续披露的定期报告。感谢您对

公司的关注！
6、新实控人选择入主公司，最看重的是什么？
答复：您好！本次控制权拟变更事项所涉及的受让方，主要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

和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该事项尚需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合规性确认并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股份过户登记手续，能否通过相关部门审批及通过审批的时间存
在一定的不确定性，事项的进展情况敬请关注公司后续公告。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

7、速冻火锅料等新品研发进展如何？何时量产？
答复：您好！相关产品正按照既定研发进度有序推进中，公司已在京东超市推出“丰收

哥”潮汕牛肉丸系列产品。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
8、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监管指引10号文件，对此公司如何提升自身估值呢？
答复：您好！公司高度重视市值管理工作，自上市以来，稳健经营、规范运作，不断完善采

销布局，升级全产品、一站式供应服务能力，优化产业布局，推动业务发展，公司将不断做好生
产经营管理各项工作，以良好的经营业绩促进估值提升，进一步提高信息披露水平、加强投资
者沟通管理，积极向市场传递公司投资价值，为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而不断努力，回报广大投
资者的支持。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

9、公司提请股东会对董事会制定25年中期分红方案的授权，请问公司是会进行中期分
红吗？

答复：您好！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
制定2025年度中期分红方案的议案》，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在满足相关中期分红前提条件
和金额上限的前提下，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并实施公司2025年度中期分红方案，包括但不限于
决定是否进行利润分配、制定利润分配方案以及实施利润分配的具体金额和时间等相关事
项，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公司将努力提高经营质效，通过积极的股
东回报，回馈投资者的信任，为投资者创造长期价值，具体情况请关注公司后续公告。感谢您
对公司的关注！

三、其他
关于本次活动召开的详细情况，投资者可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

https://roadshow.sseinfo.com/）进行查看。非常感谢各位投资者参加，公司对关注和支持公司发
展并积极提出建议的投资者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宏辉果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1日

证券代码：603336 证券简称：宏辉果蔬 公告编号：2025-033

转债代码：113565 转债简称：宏辉转债

宏辉果蔬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度暨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暨现金分红说明会召开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6月20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徐汇区东安路8号青松城大酒店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96

3,301,757,164

67.464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取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由公司董事长华

士超先生主持。现场会议采取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均符合
《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0人，现场出席5人，董事杜云华、刘炜、邵君、谢维青、独立董事秦海岩

以视频通讯方式参加本次会议；
2、公司总裁陈涛、公司副总裁余永林、公司副总裁刘先军、公司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杨

波、公司副总裁陈皓莹出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申能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297,388,919

比例（%）

99.8677

反对

票数

2,093,400

比例（%）

0.0634

弃权

票数

2,274,845

比例（%）

0.0689

2、议案名称：申能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295,803,354

比例（%）

99.8197

反对

票数

1,814,300

比例（%）

0.0549

弃权

票数

4,139,510

比例（%）

0.1254

3、议案名称：申能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297,652,297

比例（%）

99.8757

反对

票数

1,804,735

比例（%）

0.0547

弃权

票数

2,300,132

比例（%）

0.0696

4、议案名称：申能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298,606,997

比例（%）

99.9046

反对

票数

2,046,600

比例（%）

0.0620

弃权

票数

1,103,567

比例（%）

0.0334

5、议案名称：申能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296,991,282

比例（%）

99.8557

反对

票数

1,702,935

比例（%）

0.0516

弃权

票数

3,062,947

比例（%）

0.0927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告审
计机构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票数 比例（%）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A股 3,295,125,553 99.7991 2,697,369 0.0817 3,934,242 0.1192

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5年度内部控制审
计机构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295,715,950

比例（%）

99.8170

反对

票数

1,878,172

比例（%）

0.0569

弃权

票数

4,163,042

比例（%）

0.1261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注册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的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297,219,347

比例（%）

99.8626

反对

票数

1,985,872

比例（%）

0.0601

弃权

票数

2,551,945

比例（%）

0.0773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向银行间交易商协会申请统一注册发行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
的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297,282,447

比例（%）

99.8645

反对

票数

1,925,072

比例（%）

0.0583

弃权

票数

2,549,645

比例（%）

0.0772

1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273,869,426

比例（%）

99.1554

反对

票数

24,857,828

比例（%）

0.7529

弃权

票数

3,029,910

比例（%）

0.0917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1、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11.01

11.02

议案名称

选举陈云波为公司第十
一届董事会董事

选举陈涛为公司第十一
届董事会董事

得票数

3,229,819,571

3,228,703,307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97.8212

97.7874

是否当选

是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4

6

7

11.01

11.02

议案名称

申能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
度利润分配方案
关于续聘大华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5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
构报告
关于续聘大华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5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
构报告
选举陈云波为公司第十一
届董事会董事
选举陈涛为公司第十一届
董事会董事

同意
票数

104,862,361

101,380,917

101,971,314

94,150,638

93,034,374

比例（%）

97.0835

93.8603

94.4069

87.1664

86.1329

反对
票数

2,046,600

2,697,369

1,878,172

比例（%）

1.8948

2.4973

1.7388

弃权
票数

1,103,567

3,934,242

4,163,042

比例（%）

1.0217

3.6424

3.8543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0为特别决议议案，该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攀峰、刘美辛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第四十六次（2024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

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以及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
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各项
决议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申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1日

证券代码：600642 证券简称：申能股份 公告编号：2025-023

申能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十六次（2024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及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双方签署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为双方合作意愿和基本原则的框架性约定，本次

协议预计对公司本年度的经营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但会对公司未来发展起到一定的积极

作用。公司将根据具体合作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

定，履行相应的审批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本协议不涉及交易金额，本协议的签署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

规定，无需履行审批程序。

一、协议签署情况概述

洛阳北方玻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洛阳北玻三元流风机技

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元流风机”）与博远机电（南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远机电”）签

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框架协议》”），双方计划就三元流高效风机节能技术和

永磁电机节能技术的结合应用达成战略合作，共同开展工业领域的节能改造业务。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本次签署《框架协议》

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本次交易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合作双方基本情况

（一）三元流风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洛阳北玻三元流风机技术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2,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高学明

注册地址：中国（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洛阳片区高新技术开发区滨河路20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224598738607D
成立时间：2007年6月21日

经营范围：各类风机的研究开发、制造销售;各类通风设备、集尘设备、除尘设备的研究开

发、制造销售。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全资子公司。

是否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对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博远机电（南通）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5,434.782609万元

法定代表人：张永生

注册地址：南通高新区青岛路885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612MA269JQK6G
成立时间：2021年6月15日

经营范围：电机制造；发电机及发电机组制造；电机及其控制系统研发；矿山机械制造；气

体压缩机械销售；矿山机械销售；机械电气设备销售；核电设备成套及工程技术研发；技术服

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采矿行业高效节能技术研发；泵及真

空设备制造；气体压缩机械制造；通用设备修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

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不存在关联关系。

是否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经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zxgk.court.gov.cn/），截至本公

告披露日，博远机电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其他说明：博远机电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信用状况等方面不存在重大风险，具备履行并

承担本协议约定的相关义务的能力。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2025年6月19日，三元流风机（以下简称“甲方”）与博远机电（以下简称“乙方”）签署了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合作目标

双方紧密合作，分阶段推动三元流风机和永磁电机一体化设计的高效节能技术在不同领

域中的应用，达成节能目标，共同开拓工业领域的节能改造业务，为推动工业领域设备更新贡

献力量，提升产品竞争力和业务影响力，引领风机行业绿色化、智能化的发展方向。

（二）合作内容

甲乙双方发挥各自在工业风机研发和永磁电机研发领域的技术优势，共同投入资源打造

具备运行状态监测、智能调控等功能的智能风机系统，推动三元流风机和永磁电机的一体化、

智能化在工业领域应用，提升风机系统的节能率，助力工业领域先进节能技术应用和现有设

备的节能改造。合作聚焦于玻璃行业智能风机系统，力争实现节能率20%以上；同时分阶段

推进建材、冶金等高耗能行业，以及高温、高粉尘等特殊工况风机节能技术升级等。

（三）合作方式与期限

1.本协议为框架性协议，具体合作项目和内容可由双方另行签订补充协议予以明确。补

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若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内容不一致的，以补充协议为准；

2.合作期限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计算，为期5年。期满后，双方可协商是否续约。

四、对公司的影响

1.甲乙双方发挥各自在工业风机研发和永磁电机研发领域的技术优势，就三元流高效风

机节能技术和永磁电机节能技术的结合应用达成战略合作，打造智能风机系统，提升风机的

智能化水平与节能效果，提升产品竞争力和业务影响力。

2. 本合作协议的签署不会对公司当年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本次合作符

合公司经营发展的需求和整体发展战略规划，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对公司未来业务发展将

产生积极影响。

3. 上述协议的签署与履行不影响公司的业务独立性，不存在公司对交易对手方形成依

赖的情形，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风险提示

1、本次签订的《框架协议》仅为双方基于合作意向而达成的战略框架性约定，不构成强制

的法律约束。后续合作事项的具体实施尚需由双方共同协商确定，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存在不

确定性，如遇有关政策调整、宏观经济环境、市场环境变化等不可预计或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

响，可能存在协议无法如期或完全履行的风险。

2、本协议的签订对公司本年度及未来经营业绩的影响需根据后续具体合作事项执行情

况而定，能否达到合作预期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公司将积极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并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六、其他相关说明

1、除本协议外，公司最近三年无新增披露的框架协议或意向性协议。

2、本协议签订前三个月内，公司控股股东、持股5%以上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情

况未发生变动。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收到公司控股股东、持股5%以上股东、董高拟在

未来三个月内减持公司股份计划的通知。若未来相关人员拟实施股份减持计划，公司将按相

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洛阳北方玻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6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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